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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签订《项目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框架协议仅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文件，具体实施尚需双方进一步商议确定，

有关合作安排须以双方签订最终协议并以该等协议约定为准。  

●本次合作属于双方合作的意向性约定，且截至本公告日，双方尚未开展具体

合作事宜，预计本次合作对本集团 2017 年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鉴于具体合作事宜尚未确定或开展，本次合作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交易概述 

2017 年 12 月 28日,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复星医药”）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徐州经开区管委会”）

签订《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双方本着相互支持、共同发展

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就在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复星医药（徐州）产

业园项目，达成投资合作意向（以下简称“本次合作”）。 

（二）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基本信息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建于 1992 年 7 月，2010 年 3 月晋升为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辖徐庄镇及大庙、大黄山、东环、金山桥四个街道办事处，总面积 293.6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32万，是“中国工程机械之都核心区”、国家新型工业化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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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火炬计划新能源特色产业基地、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

范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海外人才中国创业示范基

地。 

（三）签订框架协议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签订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协议系双方合作的意向性文件，本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按照《上

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投资项目名称：复星医药（徐州）产业园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2、项目将分两期进行，其中：一期计划总用地约 480 亩，将建设包括但不限于

复星医药徐州总部大厦（暨研发中心）、营销中心项目、杭州万邦天诚药业徐州公司

项目、复星医药多功能国际制造中心项目（拟主要承接复星医药在全球并购企业新

上项目的转移，建设符合国际标准的药品生产基地）、复星医疗器械制造基地项目（计

划用于打造高端医用耗材、精准医疗设备及体外诊断产品等生产集聚区）、复星医药

物流基地项目等，具体项目用地将根据实际情况相应调整，并根据项目具体规划确

定投资额；一期建设完成后，拟规划实施二期，二期预留用地约 500亩。 

3、徐州经开区管委会将协助本公司办理项目各项审批工作、办理土地报批及挂

牌手续并为项目地块提供“七通一平”条件。 

4、本公司将对具体项目进行规划设计、确定建设内容和投资总额等。 

（二）其他 

框架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并自签订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合作的具体安排尚待双方进一步商议确定，有关合作事项须以双方签订最

终协议并以该等协议约定事项为准。截至本公告日，双方尚未开展具体合作事宜，



3 
 

且本次合作属于双方合作的意向性约定，因此，本次合作对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单位,下同）2017年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不会构成重大影响，对本集团长期

收益的影响尚无法预测。 

2、对上市公司经营的影响 

如本次合作签订并履行最终协议，将有利于结合本集团现有产业资源和徐州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培育发展环境，建成复星医药（徐州）产业园，持续推动本集

团在大健康领域的研发、制造、营销体系建设，增强创新和国际化能力和水平。 

 

四、重大风险提示 

1、鉴于具体合作安排尚待双方进一步商议确定，有关合作安排须以双方签订最

终协议并以该等协议约定事项为准；本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截至本公告日，双方的具体合作尚未实际开展、未就具体事项进行有关的可

行性论证、尚无需取得相关的行业准入资质或证明，后续将根据具体合作进展配备

相应人员。 

3、截至本公告日，由于本次合作的具体安排尚待双方进一步商议确定，因此本

次合作所涉及的投资金额亦尚未确定。 

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